
梁财社〔2025〕74号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基本药物制度

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芒东镇中心卫生院、勐养镇卫生院、平山乡卫生院、小厂乡卫生院、大厂中心卫生院、九保乡卫生院、曩宋乡中心卫生院、河西乡卫生院：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5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5〕17号）文件通知，按领导批示，为进一步巩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现将2025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代码:10000013Z135080009027）下达各部门（具体金额详见附表）。该项资金收入列入2025年“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100399-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科目；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

一、该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村卫生室补助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助。请各县市切实加快预算执行进度，认真做好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相关工作。

二、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各县市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监督，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三、各部门要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通知转移支付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预〔2010〕409号）和《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指标工作的补充通知》（财预〔2013〕347号）规定，做好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补助资金绩效目标待结算资金下达时一并下达，项目实施过程中请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四、请单位收到文件后，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3019051）。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附件：2025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5年3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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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村卫生室补助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助
	本次下达合计

	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217
	4.954
	8.0757

	芒东镇中心卫生院
	18.0656
	16.9126
	34.9782

	勐养镇卫生院
	8.6608
	10.2583
	18.9191

	平山乡卫生院
	10.8781
	8.7434
	19.6215

	小厂乡卫生院
	8.1038
	4.5709
	12.6747

	大厂中心卫生院
	7.2898
	5.048
	12.3378

	九保乡卫生院
	4.5326
	11.7852
	16.3178

	曩宋乡中心卫生院
	9.7395
	8.0048
	17.7443

	河西乡卫生院
	8.6081
	9.7228
	18.3309

	合计
	79
	80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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